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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的通知

部门各科室：

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,探索生活垃圾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

源化处理可行途径,形成爱护环境，文明节约的校风，现将《生

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本科室工作职

责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后勤基建部

2022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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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,探索生活垃圾减量化、无害

化、资源化处理可行途径,形成爱护环境，文明节约的校风,参照

广西地方标准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规范》DB45/T

1896-2021 文件精神,结合实际情况,制定本管理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生活垃圾投放方式、生活垃圾集中收

集容器或装置（规格、布置、运输和相关建设等）及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生活垃圾指各单位和个人日常生活学习中产生的垃

圾，共分为四类，即可回收物、其他垃圾、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，

危险品废弃物和医疗垃圾按国家、省、市及我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支持社会资金投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运输、处置、

循环利用及科技研发。

第二章 规 划

第五条 编制合理的环境卫生规划。环境卫生规划明确生活

垃圾收集、转运、处置设施的布局以及生活垃圾的流向和流量。

垃圾集中点的设置布局上应遵循方便投放和运输，与环境相协

调，不妨碍消防通道等综合网络布置，垃圾收集容器使用上应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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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集中收集方式匹配，与垃圾分类收运车辆的装载方式匹配，

并且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有明显的分类标识。

第六条 规划设计时应当征求专家和在校师生意见，按照垃

圾分类规范要求在学校确定垃圾桶设置点，适当进行硬化、美化，

按标准配备分类垃圾桶，并设置统一的标志标识。涉及基础建设

的应与校园发展规划建设中详细建设计划相衔接。

第七条 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应当符合广西地方标准《城市生

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规范》DB45/T 1896-2021 文件指示

要求，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/T 19095 的规定。

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破坏、移动或改变垃圾分

类容器及设施的功能和用途。

第三章 分类投放

第九条 严格按照四分法分类的垃圾分别进行对应的垃圾

容器投放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生活垃圾。

生活垃圾类别是：可回收物（色标蓝色）、厨余垃圾（色标

绿色）、有害垃圾（色标红色）和其他垃圾（色标黑色）。

（一）可回收物：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，包括纸类、

塑料、玻璃、金属、织物、橡胶、家具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及

其他大件垃圾等。可回收物请确保未受污染，化妆品玻璃容器、

塑料容器、桌布等清洁后在进行投放；受过污染、无二次利用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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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或未明确后续回收利用途径的复合材料应投放至其他垃圾收

集容器。

（二）厨余垃圾：指家庭、餐饮、机团单位食堂、集贸市场

等产生的易腐性餐饮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废弃食材、废弃食物、废

弃食用油脂等以及家庭产生的木竹、树枝、花草、落叶等。

（三）有害垃圾：指含有害物质物，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

活垃圾，包括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．直接或潜在危险的灯

管、家用化学品和电池等。投放时要保证废弃节能灯管及日光灯

管不破损，普通干电池（五号、七号等电池）不属于有害垃圾，

要投放至其他垃圾桶。

（四）其他垃圾：是指除有害垃圾、易腐垃圾、可回收物以

外的其他生活垃圾，包括受污染与无法再生的纸张（纸杯、照片、

明信片、相册、卫生纸、尿片等）、塑料袋与其他受污染的塑料

制品、废旧衣物与其他纺织品、妇女卫生用品、一次性餐具、贝

壳、烟头等。

生活垃圾投放点设置：

（一）教学楼、实训楼、图书馆及办公楼等公共建筑场馆内

部，将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个作为一组，分别按需求设置于出

入口、大厅、办公及教学区域的每层楼梯处、走廊和电梯口等适

当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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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宿舍楼和教职工过渡用房出入口应设置可回收

物、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，宿舍楼的楼层过道不在设置

垃圾收集容器。

（三）食堂用餐区域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设置为一组，按

需求摆放。

（四）生活垃圾产生源（除公共清扫区域外）设置大件垃圾

移动投放点，提供大件垃圾储存转运等功能，并根据大件垃圾产

生与收集频率确定大件垃圾集散点规模，竖立明显标识，公布清

运时间。

第十条 禁止翻拣、混合已分类垃圾的行为。

第四章 垃圾分类的收集和运输

第十一条 以公开招标等公开的的竞争方式确定生活垃圾

收集、运输服务单位，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协议，明确服务区域、

经营期限、服务标准、运送场所和违约责任等内容。

中标服务单位须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根据学校生活垃圾量、分类、作业时间等配备垃圾中

转站收集设备和符合要求的人员

（二）及时、分类、收集生活垃圾运送至垃圾中转站内，再

运输至垃圾终端处理场所，保持校园桶内垃圾不溢出，运输过程

垃圾不抛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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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生活垃圾应当分类收集，禁止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

圾混合收集。

（四）收集、运输车辆保持整洁，垃圾中转站和校内各个垃

圾集中容器或装置干净、卫生。

（五）作业时保持收集运输场地和周围的环境卫生。

（六）遵守国家、省、市和校园的其他相关要求规定。

第十二条 垃圾中转站内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定期收集，可

回收垃圾分拣后，由学校公开询价采购再生资源利用单位进行回

收利用。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圾集中转站堆集时间不得超过

24 小时，由学校中标的生活垃圾收集、运输服务单位按市政行

政部门有关要求送至指定位置处理，做到日产日清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后勤基建部负责解释，本制度自下发之

日起执行。

柳州工学院后勤基建部 2022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
